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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(目的) 
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因應教學發展及需求增設及調整教學分組，訂定本要點。  

二、 (申請作業程序) 

(一) 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增設、更名教學分組，須經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

通過後，檢具會議紀錄及教學分組計畫書(以下簡稱計畫書)送至教務處課務組。 

(二) 計畫書需包含設立目的與發展方向、招生名額、師資規劃、課程規劃及教學研究

所需之圖書、儀器設備與空間等。 

(三) 由教務長圈選三位校內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進行計畫書審議。 

(四) 課務組提報教務會議核定後實施。 

三、 (教學分組總數) 
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教學分組總數，以不超過招生名額五分之一計算為原則。 

四、 (調整作業) 
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減少或刪除教學分組，須經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

後，檢具會議紀錄送至教務處課務組，並提報教務會議核定。 

五、 (未盡事宜) 

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六、 (核決權限) 

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後公告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